1、 兒童發展篩檢服務
(1) 服務對象：未滿7歲兒童。
(2) 篩檢時程：6次（6-10個月、10個月-1歲6個月、1歲6個月-2歲、2-3歲、3-5歲、5-未滿7歲）。
(3) 服務項目：由受過相關訓練之兒科、家醫科專科醫師或幼兒專責醫師，針對粗大動作、精細動作、語言認知及社會發展等四大面向進行評估。請攜帶兒童健康手冊及健保卡，可搭配「兒童預防保健」與「預防注射」時程，帶孩子至醫療院所接受發展篩檢服務。
(4) 服務地點：請上衛生福利部「兒童醫療健康資訊整合平台/兒童就醫地圖/兒童發展篩檢服務合約院所」查詢(https://healthforkids.mohw.gov.tw/)，請事先電話詢問院所篩檢服務時間。
二、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一)服務對象：
1. 設籍新北市。
2. 6歲以下兒童或屆滿6歲兒童，但未到入學年齡或已取得緩讀證明者。
(二)服務內容：
    1.若發現孩子有疑似發展遲緩的情形，可至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或評估鑑定醫院掛小兒科、復健科、兒童心智科等門診，由醫師診察，若是診斷為單一發展遲緩，可於門診安排進一步早期療育；若是多重發展遲緩，則由醫師依孩子狀況安排聯合評估。
    2.聯合評估是整合多科別檢查，過程中會由(復健科、兒童神經科、小兒科、耳鼻喉科、身心科等)、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諮商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人員，來判斷孩子發展狀況。
(三)服務地點：至本市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及本市合約評估鑑定醫院接受評估鑑定(需自付掛號費)。請上新北市政府網站/主題服務/醫療/醫療篩檢/發展遲緩兒童評估鑑定醫院，查詢(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47ec1cab26128d9f)。
